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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期权如何纳税－－转让上市、非上市公
司股权如何缴个税-股识吧

一、请问我购买未上市公司奖励的股票期权是否要一次性支付个
人所得税?

你公司的税收取是不合理的，首先不知道你的公司在哪里上市，如果是在纳斯达克
上的话，纳斯达克市场规定上市的定价不能低于4美金，你说的"公司认定的当前股
权公平市场价格5.3美金"我认为不是太合理，首先你公司并没确定能否上市，那么
发行价是不会向外界透露的，美国对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再者如果按你说的"公
司认定的当前股权公平市场价格5.3美金每股"，那么公司是如何认定的呢?我认为这
个没有实际根据，美国的投资公司更不可能对你这个还没有确定能否上市的公司进
行评估，所以我觉得不太合理.还有你的税是不合理的，简单说吧，不管将来你的
公司是否能上市，你现在享受的是一种福利，我还没听说过这种收税的方式，可以
给你个建议，美国所有交的税都是可以拿到发票的，你可以向你的领导所要，看看
能不能得到这个发票，最后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公司上市了，你是不能以现在的
价格来购买的，只能是按市场价格，这个和中国是一样.

二、非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缴纳什么税金？

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企业之间收购其他企业股权业务（不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
，所涉及的税费包括：1、印花税。
交易双方各按股权转让合同（协议）所记载的转让价格的0.05%计算交纳、贴花。
2、所得税。
转让方股权转让收入高于股权投资计税成本的，应当并入应纳税所得额中，计算交
纳所得税，反之，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依法扣除（但分年有扣除上限规定）。
对于一些特殊的股权转让业务，比如转让持股95%以上的企业的，有特殊的税收优
惠计算方法。
另外，股权转让交易，不属于营业税应税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三、投资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按照新
的企业所得税法是否作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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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作为
收入并入利润。
但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是予以剔除，不作为纳税所得额计算，不需要交纳企业所得
税。
供参考。

四、个人取得非上市企业股权激励所得，怎么计税?

个人取得符合规定条件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经向税务机关备案，可以实行递延
纳税，即员工在取得股权激励时暂不纳税，递延至转让该股权时纳税；
股权转让时，按照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取得成本以及合理税费后的差额，适用“
财产转让所得”项目，按照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2〕101号）规定，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须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1）属于境内居民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
（2）股权激励计划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未设股东（大）会的
国有单位，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3）激励标的应为境内居民企业的本公司股权，其中股权奖励的标的可以是技术
成果投资入股到其他境内居民企业所取得的股权；
（4）激励对象应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的技术骨干和高级管理人员，
激励对象人数累计不得超过本公司最近6个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的30%；
（5）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3年，且自行权日起持有满1年。
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3年，且解禁后持有满1年。
股权奖励自获得奖励之日起应持有满3年；
（6）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至行权日的时间不得超过10年；
（7）实施股权奖励的公司及其奖励股权标的公司所属行业均不属于《股权奖励税
收优惠政策限制性行业目录》范围。
凡不符合上述递延纳税条件的，个人应在取得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时，参照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政策执行。

五、转让上市、非上市公司股权如何缴个税

个人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股权交易各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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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至企业变更股权登记之前，负有纳税义务或代扣代缴义务的转让方或受让方，应
到发生股权变更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扣缴)申报，并持税务机关开具
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或免税、不征税证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
记手续。
交易各方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未完成股权转让交易的，企业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股权变更登记时，应填写《安徽省自然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并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
个人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取得的所得，按照公平交易价格计算并确定计税依据。
交易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依法核定股权转让的计税依
据。

六、个人取得非上市企业股权激励所得，怎么计税?

个人取得符合规定条件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经向税务机关备案，可以实行递延
纳税，即员工在取得股权激励时暂不纳税，递延至转让该股权时纳税；
股权转让时，按照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取得成本以及合理税费后的差额，适用“
财产转让所得”项目，按照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1〕101号）规定，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须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1）属于境内居民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
（2）股权激励计划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未设股东（大）会的
国有单位，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3）激励标的应为境内居民企业的本公司股权，其中股权奖励的标的可以是技术
成果投资入股到其他境内居民企业所取得的股权；
（4）激励对象应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的技术骨干和高级管理人员，
激励对象人数累计不得超过本公司最近6个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的30%；
（5）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3年，且自行权日起持有满1年。
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3年，且解禁后持有满1年。
股权奖励自获得奖励之日起应持有满3年；
（6）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至行权日的时间不得超过10年；
（7）实施股权奖励的公司及其奖励股权标的公司所属行业均不属于《股权奖励税
收优惠政策限制性行业目录》范围。
凡不符合上述递延纳税条件的，个人应在取得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时，参照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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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票期权如何纳税

这一块国家个人所得税法中是有规定的.对于股票的期权按工资薪金所得来完税.具
体规定如下 ”(财税[2005]35号)的通知，首次对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
进行明确规定，该通知自2005年7月1日起执行。
通知对股票期权所得性质进行了确认，具体征税规定包括：员工接受股票期权时，
除另有规定外，一般不作为应税所得征税。
员工行权时，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

八、期权如何纳税，可否举例说明？

对于股票期权，分行权前转让、行权、行权后转让三个阶段。
A行权前转让 对因特殊情况，在行权日之前将股票期权转让的，以股票期权的转让
净收入，作为工资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简单举例一下，比如张三为某上市公司员工，2008年1月1日公司授予其5000份股票
期权，授予价为1元/股，约定在2009年1月1日可以行权，张三由于缺少资金于2008
年11月将5000份股票转让，取得转让净收入8000元。
张三行权前转让收入应纳个税=8000*20%—375。
B行权 行权时，其从企业取得股票的实际购买价（施权价）低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
（指该股票当日的收盘价，下同）的差额，是因员工在企业的表现和业绩情况而取
得的与任职、受雇有关的所得，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
应纳税额=（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规定月份数×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规定月份数 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行权股票的
每股市场价-员工取得该股票期权支付的每股施权价）×股票数量 上款公式中的规
定月份数，是指员工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票期权形式工资薪金所得的境内工作
期间月份数，长于12个月的，按12个月计算。
【例题?计算题】中国公民王某为A上市公司高级职员，2009年调入A公司。
2010年12月31日被授予100，000股的股票期权，授予价为每股2元。
2012年8月31日，王某以每股2元的价格购买A公司股票100，000股，当日市价为每
股10元。
2012年9月10日，王某以每股11元的价格将100，000股股票全部卖出（王某当期各月
工资均已超过税法规定的扣除标准）。
计算王某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2009年12月31日授予股票期权时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2012年8月31日，王某行权时应纳税所得额：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
额=（10－2）×100000=800000（元）应纳税额=(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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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额／规定月份数×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规定月份数 =（800000÷12×35%－
5505）×12=213940（元）（注：个人行权后的境内上市公司股票再行转让取得的
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C行权后转让 将行权后的股票再转让时获得的高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的差额，是
因个人在证券二级市场上转让股票等有价证券而获得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
得”适用的征免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即：个人将行权后的境内上市公司股票再行转让而取得的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
税；
个人转让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而取得的所得，应按税法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
应纳税额，依法缴纳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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